
2018年连云港外国语学校高中段艺体特长生

专业面试及录取实施办法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基二[2016]4号）：“高中阶段学校招收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学生，推动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有特色发展，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依据《2018年连云港市普通高中招收体艺特长生实施办法》（连教基〔2018〕7号）“各招生学校需在6月10日前，将学校组织面试时间、特长生录取方式对社会公布”要求，特将我校“2018年招收艺体特长生专业面试实施办法”通知如下：

一、招生项目、计划

1.体育类：篮球（6人）、健美操(5人)、体育舞蹈（12人）。

二、招生范围

全市初三应届毕业生

三、面试报到时间、地点

1.时间：2018年6月17日（周日）下午2:30—3:00

2.地点：连云港外国语学校食堂大厅（西门）

四、面试测试时间、地点

   1.时间：2018年6月17日（周日）下午3:00

   2.地点：

	考试项目
	考试地点
	备  注

	篮  球
	体育馆
	考生下午2：30报到，须携带中考文化考试准考证、身份证、户口本，服装、运动鞋、篮球自备。

	健美操
	健美操房
	

	体育舞蹈
	舞蹈房
	


五、面试、报考和录取办法

   1．面试

（1）报考我校艺体特长生须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面试。
（2）参加我校专业面试考生须达到市教育局组织的特长生专业考试优秀等级，面试时须上交《2018年连云港外国语学校高中段招收艺体特长报名表》（详情见附件1）一份。

（3）考生面试时需携带中考文化考试准考证、身份证、户口本，能证明本人专业水平的等级证书或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考生面试报名提供的证明材料必须真实有效，不得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如有违规，立即取消报名资格。

（5）面试成绩将于2018年6月19日前在校园网公布。
2.报考

（1）报考我校艺体特长生的考生必须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面试且成绩达到“A”等级。

（2）报考我校艺体特长生的考生必须填报我校志愿。

3.录取办法

（1）面试成绩为“A”等级，中考成绩达到我校录取分数线70%，根据我校实际专业需要，按照面试专业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2）初中阶段参加省级以上教育、体育行政部门举办的体育比赛中取得个人项目前8名或达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标准的应届毕业生、团体类项目前6名的主力队员或达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标准的应届毕业生，须参加中考和我校组织的专业面试，根据我校实际专业需要报市教育局资格审查核定后择优录取。
（3）录取后被举报有弄虚作假行为或以各种理由拒绝、消极参加特长生训练、各项艺体活动和比赛的，一经查实，即取消学籍，责令退学。
六、咨询电话

电话：0518—85680882   周老师 ；0518—85680709  汪老师、张老师    

七、未尽事宜，最终解释权归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2018年6月6日

附件1：

2018年连云港外国语学校高中段招收艺体特长生报名表

建档号                         　　            2018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照
片

	身份证号码
	
	

	报考

类别
	  
	项目
	（具体到小项如：

200米、二胡等）
	

	毕业

学校
	
	

	监护人
	
	移动电话
	
	

	
	
	移动电话
	
	

	联系地址
	

	专业成绩
	项目
	初中阶段参加县区及以上教育部门组织体育、艺术比赛
	成绩

	
	
	
	

	
	
	
	

	
	
	
	

	
	
	
	

	
	
	
	

	备注
	　　　　　　　　                  




注：类别指体育类或艺术类；项目须填写到具体小项（只可选报一项），如田径200米，器乐类二胡等。

